
香 港 大 專 體 育 協 會 

手 球 比 賽 附 例 

(2018-2019年度) 

1.  比賽採用由賽會提供之“Kempa Spectrum Synergy Pro size 3”手球(男子)和“Kempa Spectrum Synergy 

Pro size 2”手球(女子)。 

2.  比賽時間： - 男子全場六十分鐘，上下半場各三十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 女子初賽及名次賽全場五十分鐘，上下半場各二十五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四強及決賽全場六十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 

- 初賽賽和不加時作賽，雙方各得一分。 

- 四強及決賽賽事，如於法定時間賽和者，將會加時上、下半場各5分鐘決勝負，

再和才以射七米球決勝負。其餘複賽賽事如賽和者，則直接射七米球決勝負。 

3.  每隊報名人數不得超過十六人。比賽開始時，每隊可派最多4名職員及16名已註冊的球員出賽。 

4.  暫停：上下半場各一次暫停。隊暫停必須由比賽中的球隊職員向記錄台申請。 

5.  比賽將設〝教練區〞，該區距離中場線3.5米，以一限制線標示，球隊職員除要求隊暫停外，不

可越過限制線。若場地未有標示教練區位置，將由裁判訂出大約位置讓球隊職員遵守。 

6.  比賽中如遇有被判紅牌取消資格者，無須停賽下一場。但遇有被裁判紅牌取消資格加書面報告

者，賽會將會議決跟進裁決。 

7.  比賽時間各球員之球衣及球褲（除守門員外）須為同一款

式及同一顏色。而正/副選守門員的球衣亦須為同一款式及

同一顏色。球衣前後並須印上清晰、明顯、易見及與球衣

有明顯區別的實心球員號碼，號碼的顏色必須與球衣及其

圖案的顏色有明顯的對比；球衣背面印有高度不少於20厘

米而前面高度不少於10厘米的號碼，由1號至99號，隊中不

能有雙同號碼。亦不得以箱頭筆或膠布更改或填寫號碼。 

8.  如穿號碼衣作賽，整隊必須穿著同一顏色上衣。 

9.  球員如需戴眼鏡者必須為不碎纖維鏡片、膠質眼鏡架且鏡片四周必須被膠架包圍起來及需佩帶

眼鏡帶。 

10.  所有參賽之隊伍不得穿著黑/較深色球衣(避免與黑色裁判制服相撞)。 

11.  於整個賽事中，所有球員不得使用手膠。如被裁判或主委發現任何球員使用手膠者，該隊該場

比賽即被判罰取消資格，賽果為負0比12。 

12.  由於每場比賽須於1小時10分內完成，請各參賽院校務須在法定比賽時間10分鐘前辦妥一切登

記及檢查手續。（以場地大鐘為準） 

13.  其他事項： 

a. 泊  車：各院校同事如須駕車到香港大學何世光夫人體育中心者，必須遵守「一校一車

位」的安排。即每日每校只准停泊一輛車在何世光夫人體育中心停車場，不論是大專董事

局成員或大專執委會成員或教練或老師等等，均包括在內。大家可於比賽當日泊車到何世

光夫人體育中心停車場內之指定車位，然後到服務台領取「暫時泊車証」，將該「暫時泊車

証」放在車上顯眼地方便可。 

b. 場地守則：- 球隊於賽場熱身階段必須遵守何世光夫人體育中心之場地規則，並須保持職

 球員席清潔，離開時帶走空瓶及其他雜物。各隊有義務按裁判或監場的要求

 協助清理場地，球隊不得異議。 

 



  - 除於何世光夫人體育中心體育館活動外，請勿擅自進入其他場地。 

  - 球隊不可於何世光夫人體育中心與賴廉士體育中心間之庭園用球熱身。 

c. 受  傷：若球員於賽前練習，比賽後或比賽中受傷，須由球隊或球員自行承擔，請各隊

自行安排合資格人士協助救傷工作。主委及裁判並非專業救護人員，故此會盡量避免觸碰

傷者，以免因不當處理傷者而影響其傷勢，但賽會將盡力提供合理及可行的協助，並在該

受傷球員/球隊負責人/隊員提出要求及在情況許可下，協助召喚救護服務，或尋求場地/場

館負責人提供合適的協助。 

d. 觀眾及人群控制 

 各球隊負責人對該隊職球員及與球隊有關之觀眾，應勸導和約束，恪守球場秩序，以免發

 生不愉快事件。 

 


